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議程 

          

壹、時    間：112年9月20日(星期三)下午2時 

貳、地    點：1樓演講廳 

參、主    席：藍惠美校長 

肆、出席人員：本校全體校務會議人員 

伍、主席宣布開會 

一、報告出席人數：出席：   人；缺席：   人。 

二、確認議程 

陸、工作報告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二、校務工作報告：現場由各處室主任說明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家長會 

案由：修定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訂定臺北 

      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說明：為培養學生自我尊重、自治自律的態度及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 

      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確保班級教學及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1. 學務處參酌教師法及教育部函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修訂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2. 學務處參酌「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及本校「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3. 學務處參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處理辦法」訂

定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辦法：公告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臺北 

      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臺北市士林區 

      蘭雅國民小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說明： 

1. 依據市府教育局112年7月4日北市教人字第1120119596號函，茲因性

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未規範機關首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

應如何辦理，為補強前述立法未完善之處，教育部函請教育局督促公、

私立各級學校修正各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2. 查市府人事處112年6月28日召開會議討論「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

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草案所擬略以，機關首長於機關內涉

有性騷擾行為且涉及性工法之申訴案件，應由具指揮監督權限上級機

關組成之申訴處理委員會進行調查及評議決定；涉及「性騷擾防治法」

之申訴案件，應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5條規定向市府社會局提出。 

3. 教育局參考前開規定訂定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及私立學校首長涉及性

騷擾事件處理相關規定之建議文字：「本校校長涉及「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性騷擾事件者，申訴人應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訴；涉及

「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事件者，申訴人應依『性騷擾防治準則』

第5條規定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其處理程序依各該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 

4. 綜上，人事室參酌教育局提供建議文字，增訂於本校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增訂第23條條文(如草案)，原第23條移列為第24條。 

5. 第22條有關本校不會因所屬人員提出申訴或協助申訴而予以不利處分

乙節，新增後段但書規定:「惟誣控濫告者除外」。 

 

辦法：公告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